
粤环函〔2018〕1130号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报送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

第二十五批191 号案件办理情况的报告

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

2018年 7月 1日，收到第二十五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

的案件（序号 191），反映广东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

“环评公参与社会稳定风险分析造假、擅自变更高速公路走向、

业主单位掉包换专家为改道铺路、环评单位环评弄虚作假”等问

题。2018年 7月 3日至 4日，我厅会同揭阳市环保局、梅州市环

保局、汕尾市环保局等对线路经过的五华县安流镇、棉洋镇、揭

西县上砂镇、五云镇、陆河县水唇镇进行了调查，并检查了部分

施工现场。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广东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起点在梅州市五华县

安流镇，终点在汕尾市陆河县水唇镇，连接梅州市五华县、揭阳

市揭西县、汕尾市陆河县，路线全长 48.002 公里。201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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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厅以《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

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粤环审〔2016〕515号）批复项目环

评。目前，项目正在施工中。

2018年 6月 11日、6月 29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转来第

6批 157号、第 24批 95号案件，反映了广东兴宁至汕尾高速公

路五华至陆河段有关问题。6月 19日、7月 6日，我厅已按规定

分别向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报告了有关情况，并公开了办理信息。

二、办理情况

（一）“环评公众参与作假”问题的调查情况。

调查人员向揭西县政府、五云镇委镇政府、揭西县高速公路

建设指挥办的负责人与相关经办人进行当面问询，当时情况为：

2016年 8月，建设单位及其委托的环评单位在揭西县高速公路建

设指挥部的协调下，由五云镇政府及岭新村委进行了岭新村的个

人问卷调查，村委负责人将调查表分发给其他村干部，分头完成

了调查问卷工作并通过揭西县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交给建设单

位。团体意见由五云镇政府、五云镇岭新村相关负责人填写，并

加盖单位公章。

调查人员对沿线的陆河县水唇镇、五华县棉洋镇和安流镇政

府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相关经办人均表示：有陪同

进入各村开展公众意见调查，由村干部发放、村民填写环评问卷。

（二）环评阶段公参情况。

在项目环评文件编制阶段，环评单位与建设单位通过平面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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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网上公示信息、现场张贴公告、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了公众

参与工作。建设单位环评报批时提交了网上公示截图、公参调查

表、现场张贴照片等资料，并承诺对提交的环评文件及相关资料

真实性负责。调查中，相关镇村工作人员确认了现场张贴公告、

问卷调查等情况。

在项目环评文件审查审批阶段，省环境技术中心组织专家进

行了技术审查，出具了《广东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技术评估报告》，认为该项目报告书公众参与方

式和程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方法》。我厅在项目审批期

间，按照相关规定在广东省环保厅公众网上进行了项目受理、拟

审查和审批公告。

（三）关于业主单位掉包换“专家”问题。项目环评审批期

间由省环境技术中心组织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一次技术

评审，会议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 5名，环评不存在掉包换专家的

情况。交通部门线路设计、施工图纸等评审流程，不属于环保管

理事项。

（四）关于“随意取舍环评报告，对合法环评报告弃之不用，

而采用假的环评报告”的问题。项目建设单位于 2016年 6月提交

了一份由环评单位编制的环评报告书，2016年 7月，我厅认为报

告书编制质量尚不足以支撑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暂不予批

准。建设单位于2016年7月终止了与这一家环评单位的合作合同，

另行委托上海达恩贝拉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担环评工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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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于 2016年 9月受理了该项目，并依法进行了审查，不存在“随

意进行取舍环评报告”的情形。

（五）关于破坏岭新村生态环境问题。线路在岭新村路段全

长约 3.7公里，其中岭新村大盆岭段 1.7公里尚未开工建设，其余

路段施工均属正常施工。现场检查了项目 3标钢筋加工场、下莲

湖大桥工地、6标工地等部分施工现场，检查发现个别工地进行

林地开挖，个别施工现场没有进行防扬尘覆盖，对生态环境造成

了一定影响，但均在工程红线范围内进行。项目施工期间，揭西

县环境监测中心对五云镇岭新村六个自然村水、空气环境进行了

取样监测，数据显示水、空气环境质量符合相关环保标准。揭西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五云镇麻竹角、大盆岭村、新村、枫树榔、

坪山村等饮用水源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六）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据了解，本项目于 2016年

10月分别取得梅州市政府、揭阳市政府、汕尾市政府出具的关于

本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意见（梅市府函〔2016〕164号、揭

府函〔2016〕137号、汕府函〔2016〕189号）。

（七）关于“擅自变更高速公路走向”问题。2016年 7月~2017

年 5月，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分别对广东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

至陆河段初测初勘外业验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进行了批复，

确定了项目线路走向。目前，施工图线位较环评报告的线位横向

偏移超过200m的路段累计1400m（不涉及揭西县五云镇岭新村），

占全线里程约 2.9%，不构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重大变动。



— 5 —

三、调查结论及下一步工作

调查认为，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工程项目环评

依据相关规定进行了公众参与工作，公参工作不够深入；项目的

建设对沿线各地的生态环境将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下一步，我厅将督促属地政府加强对项目的环境监管，并督

促建设单位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做好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

保护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环境权益。

特此报告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2018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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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